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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因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

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李东侠女士近日因个人原因辞职，并于近日办理完成离职

手续。离职后，李东侠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李东侠，女，1974年出生，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生化工程博士，美国

艾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博士后，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年3月至2008

年12月就职于美国Albert Einstein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9年1月至2011

年9月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2011年10月至2017

年11月就职于北京伟德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任高级研发总监；2017年12月加

入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亦蛋白，离职前在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亦蛋白担任副总经理，

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李东侠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00股，通过北京

卓尚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0,000股。 

离职后，李东侠女士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李东侠女士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35,000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将作废。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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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侠女士在任职期间参与了公司抗体项目的研发工作，现该部分研发任务

已交接其他研发同事负责，李东侠女士的离职不会对原有项目的研发进程产生不

利影响。 

李东侠女士在任职期间研发工作不涉及已授权或在申请专利，不存在涉及知

识产权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其离职不影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 

（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亦蛋白与李东侠女士签署的《保守商业秘密协议书》

及《竞业限制协议》，双方对保密内容、竞业限制事项以及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

的约定。李东侠女士对其知悉公司的任何商业秘密（包括且不限于公司档案资料、

任何与公司产品制作开发有关的资料、经营信息、财务信息、知识产权和公司列

为绝密、机密级的各项文件等）负有保密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侯李东侠女士有违反保密协议和竞业协议及

前往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工作的情况。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了科学的研发体系，并培养了一支年

轻高效、有奋斗精神和创造力的研发、运营团队，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并最终形成

集体成果，不存在对特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单一依赖。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共有128人，占公司总人数的18.80%。

2022年末及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数量分别为6人和5人，具体人

员变动如下： 

时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2022年末 史继峰、李东侠、刘珊、杨璐、李响、汪涛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史继峰、刘珊、杨璐、李响、汪涛 

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公司的研发团队较为稳定，现

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公司整体研

发实力、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未因李东侠的离职产生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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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李东侠女士已完成与研发团队的工作交接，相关研发项目均处于正常

推进状态。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

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工作。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专业技

术人员的引进和培养，优化研发人员考核奖励机制，不断提升公司的技术创新能

力。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方式 

1、查阅公司与李东侠女士签署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协议等，

核查其中相关条款及内容； 

2、查阅侯李东侠女士职期间参与的知识产权相关文件； 

3、查阅公司员工花名册、公司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等，了解目前研发人

员情况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4、取得公司关于李东侠女士离职情况的说明文件，了解其离职的具体情况、

工作交接情况、公司采取的措施、对公司研发及生产经营的影响等。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凯因科技的研发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定。李东侠女士已办理完成

工作交接，李东侠女士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核心竞争力。 

2、李东侠女士与凯因科技控股子公司北亦蛋白签订了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

协议，包含保密、竞业限制等条款。李东侠女士在凯因科技工作期间参与的知识

产权所有权归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李东侠女士的

离职不影响公司知识产权的完整性，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与技术创新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3、目前凯因科技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李东侠女士的离职未

对凯因科技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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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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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